
德财基〔2025〕审结字018号

关于德山大道、善卷路隐患整改交通设施项目

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德山大道、善卷路隐患整改交通设施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建设，通过政府采购选取常德市顺畅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实施。合同金额为410965元。工程于2025年1月开工建设，2025年3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新做隔离护栏1637m，标志牌26套，塑料防撞桶20个，太阳能黄闪灯（附着式)2个，太阳能爆闪灯（附着式)20个，人行横道警示柱2组，标线588.96m2，清除原有标线7.5m2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德山大道、善卷路隐患整改交通设施项目》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竣工图、签证单、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4〕20号）；
5.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相应时段的材料价格及市场价格；
6.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德山大道、善卷路隐患整改交通设施项目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人行横道预告标识线工程量多计，审减0.12万元；

2.道路中间标志牌基础按实调整，审减0.18万元；
3.材料单价按施工期调整，审减0.18万元；
4.安全责任险、环境保护税未见相关票据，审减0.19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项目送审金额为399814元，审定金额为393087元，审减金额为6727元，审减率1.68%。（详见附件）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395919元，复审审定金额393087元。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六、评价与建议

1.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建设程序、合同管理、现场管理、资料管理等工作。
2.请建设方、施工方在建设过程中做好签证资料及其相应的影像资料，以便审核时查实。
七、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星圭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饶丽                 初审负责人：罗灿
内审人员：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5月27日

附件：德山大道、善卷路隐患整改交通设施项目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德山大道、善卷路隐患整改交通设施项目

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内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399814.28
	395919.19
	393087.42
	6726.86
	下浮5%

	　
	合  计
	399814
	395919
	393087
	6727
	审减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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